
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石税稽罚〔2025〕12号
关于对新疆翰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

新疆翰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659001MA78YKRA0B）

我局于2024年6月12日至2024年11月27日对你公司（地址：新疆石河子市开发区北工业园区东七北十三路26-1号3楼10室）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你公司存在违法事实及处罚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2020年12月至2021年7月期间，你公司为江苏禾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疆禾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新疆乾元鸿润煤炭销售有限公司、新疆宏盛辰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奎屯和熙商贸有限公司、新疆金石缘物流有限公司托克逊分公司等六家单位拉运煤炭、焦粉、焦炭等货物，因你公司运力不足，通过司机介绍联系社会车辆承运你公司运输业务，价格比市价便宜，但无法提供运费发票。你公司通过吴某某介绍取得新疆德润供应链发展有限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65份。发票代码：6500203130，发票号码：03641362-03641364，03641388-03641391，03642588-03642591，03642673-03642675，03645972-03645982，03646769-03646772，03650402-03650414；发票代码：6500201130发票号码：00447970，03657815-03657816，03658061-03658064，06764891-06764895，06764954-06764956；发票代码：6500212130发票号码：04157103-04157110；货物名称：*运输服务*运输费，金额合计：3,804,984.47元，税额合计：342,460.96元，价税合计：4,147,445.43元。

经查，新疆德润供应链发展有限公司及货运道平台没有任何运输车辆，你公司未取得德润供应链及货运道平台提供的运输服务的情况下，与新疆德润供应链发展有限公司控制的深圳市运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服务协议，并通过对公账户向货运道平台共计支付4,147,445.43元。通过各服务点账户多次流转最终流向你公司控制的苏某某平台通宝账户共计收到的3,914,821.15元，实际回流至苏某某建设银行6217***********3595卡3,914,821.15元，苏某某将收到的3,914,821.15元全额转给邓某农行6228***********1470卡，邓某根据你公司法人张某安排将回流的3,914,821.15元用于你公司生产经营支付司机运费，差额部分232,624.28元为支付的手续费。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进项税额你公司已在收到发票次月进行抵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三）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之规定，你公司上述行为属于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的税收违法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第九条“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第33号公告）：“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有效地扣税凭证抵扣其进项税额”之规定，你公司上述行为属于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应补缴2020年增值税5,649.32元，2021年增值税336,811.64元，合计应补缴增值税342,460.96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88号）第二条“凡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都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第三条“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税额为计税依据，分别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同时缴纳”、第四条“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如下：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7%；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5%；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或镇的，税率为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为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第二条：“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为计税依据”第四条：“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如下：(一)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百分之七;(二)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百分之五;(三)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或者镇的，税率为百分之一。”之规定，你公司生产经营地址在市区，适用7%的税率，你公司应补缴2020年城市维护建设税395.45元，2021年少缴城市维护建设税23,576.81元，合计应补缴城市维护建设税23,972.26元。

2020年少缴城市维护建设税：5,649.32*7%=395.45元。

2021年少缴城市维护建设税336,811.64*7%=23,576.81元。

上述违法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1：苏某某建设银行6217***********3595卡银行流水。

证据2：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局发出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及后附证据资料。

证据3：你公司法人张某询问笔录

证据4：张某询问笔录

证据5：苏某某电话询问笔录

证据6：邓某询问笔录

证据7：邓某农业银行卡流水

证据8：发票勾选认证清单及发票复印件

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对你公司因偷税少缴增值税342,460.96元、城市维护建设税23,972.26元的税款处以0.5倍罚款，即183,216.62元。

限你公司自本决定书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将上述罚款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石河子市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有权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税务局稽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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